第四章  招标内容及采购要求

一、服务时限与合同签订：

1、市一江两岸办受市水利局委托与中标单位签订服务合同，并履行监督管理职能和考核评价工作。
2、服务合同时限为一年。每季度进行服务质量考评，对不遵守合同约定、服务质量不合格的，招标单位有权单方终止服务合同。

二、保安服务质量及内容要求
1、按照甲方所提供的管理办法及规章制度严格实施保安工作，保证甲方委托范围内的防洪设施、公共设施、景观设施完好，制止游人乱扔垃圾果皮纸屑、乱涂乱画、张贴和散发宣传广告、攀折花木等不良行为，禁止自行车、电瓶车、摩托车驶入景区，禁止在垂钓区钓鱼，维护景区内的公共秩序和治安环境良好有序.

2、派出保安人员不少于75人，进行分区分队24小时巡查、值班。并无条件执行甲方安排的其他临时性执勤任务。

3、派出保安人员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政策，年龄不得超过60周岁，身体健康、人品端正、责任心强，无违法犯罪前科或犯罪记录。

4、保安队长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，要有两年以上安保队伍的管理经验（退伍军人优先选用），有较强的管理协调能力，同时要具有协调处置突发事件应急能力。
5、保安人员在上岗期间应着统一服装着装整洁，举止文明，不得有损甲方形象，上岗期间不得脱岗、旷岗，不得与工作无关人员攀谈嬉闹，严禁饮酒和聚众赌博。

6、保安人员在上岗期间应态度和蔼、使用礼貌用语，不得出现由于保安人员态度或语言不当与游人发生吵架、打架斗殴现象，如遇遭受到人身安全威胁时，应及时报公安机关协助处理。

7、保安人员在执勤期间对发现的设施被盗、损害应及时报甲方备案处理，如发现甲方有安全隐患或漏洞，有义务向甲方提出整改意见。因巡查未到位，造成甲方公共实施损坏的由乙方照价赔偿。

8、保安人员执勤期间应不间断对委托范围进行巡查，巡查次数不得少于2小时巡查一次，带队队长应根据季节、天气、人流量等情况，适当调整班次和人员，充分发挥工作效率，并报甲方备查。

9、应该正确使用和爱护甲方提供配备的各种车辆和器材，如因人为损坏和丢失应照价赔偿，巡逻车辆的日常维护由乙方负责。
10、乙方应加强派驻保安人员岗前培训和安全生产教育，在工作过程中，所发生的安全事故、责任由乙方负责。

备注：以上均是★内容，为实质性要求，投标人未逐条响应、有缺漏或负偏离将视为无效响应。

